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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狗咬伤小狗 引发一场诉讼

狗咬了狗，致其受伤，赔偿责任该由谁来承
担？近日，杏花岭区法院冯建军工作室成功调解
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

与常见案件不同，这场纠纷中，主角是两只
宠物狗——北京游客宋某饲养的泰迪犬“泡泡”
与太原小伙王某饲养的小土狗“串串”。究竟是
何缘由，让两个“汪星人”掀起这场索赔风波？

6月1日，在忻州某景区内，北京游客宋某领着自家未拴
狗绳的泰迪犬“泡泡”散步，这只浑身卷毛的小狗蹦蹦跳跳，
格外活泼。不远处，太原小伙王某养的小土狗“串串”也正
在撒欢，同样没有拴狗绳。隔着几米远，两只狗对视片刻，
突然，“串串”猛地冲向“泡泡”，一口将其扑倒在地，撕咬起
来。两只狗扭成一团，“串串”死死咬住“泡泡”的腹部。

“泡泡”发出凄厉的哀嚎，宋某冲上前，用力将两只狗
拉扯开。此时，“泡泡”腹部的牙印处已经渗出血迹，它耷
拉着耳朵瑟瑟发抖。

爱犬受伤，宋某很是心疼，他连声质问：“小伙子，你
咋不看好自家狗？它把我的狗咬伤了！”

在呵斥自家小狗的同时，王某辩解道：“谁让你家狗
先凑过来挑衅？它不招惹我家的狗，怎么会挨咬！”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宋某一气之下报了警。当地民
警赶到现场后仔细查看了情况，并调取附近的公共视
频。尽管民警努力调解，王某仍坚称“是泰迪先挑衅的”，
并拒绝承担赔偿费用。

考虑到景区医疗条件有限，民警建议宋某尽快带“泡
泡”前往忻州市区医疗条件更好的宠物医院治疗。诊断
结果显示，“泡泡”腹部被咬伤，伴有出血、肿胀及皮下撕
裂。宋某为此花费治疗费 560元。

返京后，宋某看到“泡泡”受伤后精神萎靡的状态，愈
发坚定地要为爱犬讨个说法。8月 7日，宋某通过人民法
院诉讼服务网向杏花岭区法院提交了民事起诉状、申请
书及相关诉讼材料，要求王某赔偿治疗费 560元、交通费
210元；支付精神补偿 2000元，理由是爱犬“泡泡”陪伴自
己 10年，受伤令其心力交瘁。

9 月 15 日，王某前往杏花
岭法院冯建军工作室，冯建军
法官通过人民法院在线调解
平台主持王某与宋某进行远
程视频调解。

调解伊始，宋某依旧怒气未
消：“‘泡泡’陪伴我整整10年，我

不仅为它办理了户口，每年按时
接种疫苗，更视它如家人。如今
被他家狗咬伤，治疗费、交通费
都是实打实的支出，他竟反诬我
家狗挑衅，简直蛮不讲理！”

王某当即反驳：“我承认
我家狗咬伤了他的狗，但事发

时两条狗都未拴绳，谁能证明
不是他的狗先凑近挑衅？再
说，狗的治疗费还可商议，凭
什么还要我承担交通费和精
神补偿？这分明是讹诈！”

两人针锋相对，言语间火
药味十足。

冯法官示意双方冷静，随
后语气温和地对王某说：“小
伙子，咱们平心静气说。你养
这只小土狗多久了？平时是
不是很疼它？”王某愣了一下，
语气缓和不少：“养 3 年了，平
时确实挺宝贝的。”“既然疼
狗，就该知道宋某看到‘泡泡’
被咬伤后的心情。”

他继续表示：“当然，宋某
也有过错，他也没给‘泡泡’拴
狗绳，但你说他‘讹诈’不对，咱
们得按法律规定来。根据民法
典第 1245条，饲养的动物造成
他人损害，动物饲养人或管理

人要承担侵权责任。你家小土
狗咬伤‘泡泡’，这是事实，而且
狗没拴宠物绳，没尽到管理义
务，这是首要责任。”

随后，冯法官连线宋某：
“老宋，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
咱们得客观看问题。拴狗绳
是基本要求，你没做到，虽不
是故意，也有一定过错。”

他接着说道：“民法典第
1183 条第 2 款规定：因故意或
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
身意义的特定物造成严重精
神损害的，可请求精神损害赔
偿。何谓‘具有人身意义的特

定物’？通常指承载特殊情感
的物品，如亲人遗物、遗像，婚
礼影像等——这些物品一旦
毁损灭失，将造成不可弥补的
精神创伤。普通宠物尚未达
到‘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
标准，故本案不适用精神损害
赔偿。”

见宋某仍有抵触情绪，冯
法官温言劝道：“王某年纪尚
轻，认责态度是有的，只是对
赔偿范围有异议。我们退一
步协商分担治疗费，既合乎法
理又能高效解纷，总胜过僵持
消耗精力，您说呢？”

经冯法官释法明理，剑拔
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最终，
双方同意王某支付宋某 300元
作为赔偿款。双方通过平台
在线签署调解协议，王某当场
通过手机完成了支付。至此，
这场因犬只冲突所引发的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终于画上句
号。

冯建军法官最后提醒，遛
狗拴绳是动物饲养人或管理
人应尽的义务。动物饲养人
或管理人应当依法切实履行
看管责任，携犬出户时规范使

用牵引绳、佩戴嘴套，及时制
止犬只攻击行为，避免宠物互
伤或伤人。遇到冲突需冷静
沟通、互相理解，共同维护文
明养犬环境。

记者 任蕾

两犬撕咬 一犬受伤

剑拔弩张 各执己见

释法说理 化解纠纷

达成和解 法官提醒

近日，老军营派出
所在桃园南路小学开
展禁毒宣传活动。禁
毒民警和社工向师生
介绍如何辨别毒品伪
装，传播禁毒法律知
识，筑牢校园禁毒防毒
屏障。

辛欣 摄

本报讯（记者 李涛）由于工
作变动，租客提前2个月退房，并按
照合同支付了违约金，但房东拒绝
退还剩余的租金，双方产生争执。
9 月 18 日，社区找来律师现场调
解，律师援引法律条款，告知无正
当理由拒不退还租金，此行为可能
构成不当得利，涉嫌违法。房东听
后，退还了租金，并向租客道歉。

王先生在恒大滨河左岸小区
租房，预交了 1年的租金，合同签
到今年 11 月 18 日。由于工作变
动，他在 9月 15日提前退租，并根

据合同约定，主动向房东支付了
1 个月的违约金。可是，对于 10
月份之后的租金约 2000元，房东
拒绝退还。滨体社区的工作人员
予以劝说，但房东坚持认为，租客
违约在先，扣除违约金后，剩余租
金不应退还，否则违约成本太
低。而王先生觉得，合同里并未
提及“剩余租金咋处理”的明确条
款，房东的做法不合理。

社区请来中恒信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曹馨予现场调解，律师表
示，根据相关法规，租客已经退租，

不再使用房屋。而房东在收取了
足额的违约金弥补损失后，再占有
剩余租金，可能构成不当得利，属
于民事违法行为。一旦金额超过
5000元，就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房东意识到不妥，退还了租
金。当天，社区通过网格群，向辖
区居民发出提醒：签订租赁合同
时，对租金、支付方式、租期、维修
责任、水电煤费用承担等核心条
款，以及违约金、押金退还条件等
责任条款，必须逐字阅读，确保理
解无误，并双方签字确认。

房东拒退租金 律师依法维权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司机一边开着大货车，
一边刷短视频，被交警发现，受到相应处罚。9 月
22日，山西高速交警二支队通报相关情况，提醒大
家切勿分心驾驶。

近日，高速交警二支队七大队民警在辖区收费
站对过往司机进行检查时，发现一名货车司机将手
机放在支架上，一边开车，一边刷短视频。司机称
长途驾驶感觉无聊，才刷短视频解闷。交警对其进
行批评教育，讲明分心驾驶的危害，并对其违法行
为作出罚款 100元，记 3分的处罚。

高速交警提醒大家，分心驾驶是引发高速公路
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任何分心驾驶行为，都可能
导致严重后果。请大家在驾驶时保持全神贯注，谨
防发生事故。

本报讯（记者 张晋峰）男子李某，自行印制并
张贴为电诈引流的涉黄小广告 1000余张，获利 900
余元，最终被民警抓获。9月 18日，万柏林警方通
报，李某受到行政拘留 5日的处罚。

9月 11日，小井峪派出所接到分局反诈中心推
送的线索，35岁的静乐男子李某有印制张贴涉黄引
流小广告的嫌疑。接到线索，民警立即展开侦查，并
于近日将李某抓获。经查，8月中旬，李某自行印制
涉黄引流小广告，并在和平北路等地将 1000余张小
广告贴在机动车后视镜上，非法获利900余元。

最终，李某受到行政拘留 5天的处罚。

张贴小广告 男子被行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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